
兰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6 年退役大学生

计划硕士研究生调剂拟录取结果公示（三）

根据教育部《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及兰

州理工大学《关于做好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》

相关要求，经学院复试考核，现将我院 2026 年退役大学生计划硕士

研究生调剂拟录取结果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拟录取名单
序

号
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

初试成

绩

复试成

绩
总成绩 复试专业

备注

（是否拟录取）

1 杨吉钛 107306121004105 284 79.40 63.58 动力工程
拟录取

（退役大学生计划）

二、公示时间

2026 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20 日

三、反映渠道

公示期间，如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，在录取名单公布之日起 7

日之内，请以书面形式实名向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、兰州理工大学

招生工作办公室或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申诉。对相关申诉和举报将

及时调查处理。

考生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违反招生规定，将按照《国家教

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

严肃处理。

1、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

电话：0931-2974809



邮箱：fluid@lut.edu.cn

通讯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路 287 号

2、招生工作办公室

电话：0931-2973744、0931—2741880

邮箱：gdyzhb@lut.edu.cn

通讯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路 287 号兰州理工大

学兰工坪校区行政楼 406 室

3、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

电话：0931-2973737、0931-2976383

邮箱：gdjw@lut.edu.cn

通讯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路 287 号兰州理工大

学兰工坪校区励德楼 222 室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拟录取名单需公示结束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为正式

录取。

2、反映问题时需提供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及具体事实依据，匿

名或超出公示期的异议不予受理。

3、最终录取结果以录取通知书为准。

兰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

2026 年 4 月 14 日


